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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紫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，于 2020

年 6 月 2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，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在致真大厦紫光会议室召开。

会议由董事长于英涛先生主持，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7 名，符合《紫光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。 

经审议、逐项表决，会议做出如下决议： 

一、通过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 年修正）和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（2018

年修订）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同意公司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如下修改： 

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

1 

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、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

益，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和

其他有关规定，制订本章程。 

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、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规范公

司的组织和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

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

券法》）、《中国共产党党章》和其他有关规定，制订本章

程。 

2 第七章“监事会”后新增第八章“党组织”，

后续章节及条款自动顺延，后续条款内容涉及

遵照前述条款内容时，所遵照条款也自动顺

延。 

第八章 党组织 

3 

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公司

法》规定，设立中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党支

部”），开展党的活动。公司党支部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，

保证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、政策在公司的贯彻执行。公司

应当为党支部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。 

4 

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设党支部书记 1 名，副书记 2 名，

党支部成员的职数按上级党组织批复设置。符合条件的党

支部成员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管理层，董

事会、监事会、管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依照有关规

定和程序进入党支部。 

5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党支部的职权包括： 



（一）发挥政治核心作用，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开展工作； 

（二）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、政策在公司的贯彻执行； 

（三）支持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管理层依法行使

职权； 

（四）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有关重要决定、决议及工作部

署； 

（五）研究布置公司党群工作，加强党支部的自身建设，

领导思想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，领导公司工会、共青

团开展工作； 

（六）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，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

作； 

（七）研究其他应由公司党支部决定的事项。 

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二、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和会议议题的议案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《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 

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0 年 6 月 6 日 


